2022年度团县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报告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和部门责任意识，规范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相关文件的要求，我委对2022年度财政性资金整体使用情况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

1.共青团桃江县委员会是中共桃江县委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是全县共青团组织的领导机关。列县委机构序列，属正科级行政机构。

2.机构情况，内设2个职能股室：办公室、学少股，核定编制5名（其中行政编制5名），现有在职人员5人（均为行政编制人员）

3.人员情况。2022年本单位年未实有人数5人，比上年增加1人。人员变化的主要原因是：2022年4月，遴选1名工作人员至团县委。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2022年收入实际完成106.46万元，比上年增加12.21万元，增长12.95%。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1人，且人员工资异动导致的基本支出增加、党建带团建经费、疫情防控经费增加导致到项目支出增加。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完成106.46万元，比上年增加12.21万元，增长12.95%，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1人，且人员工资异动导致的基本支出增加、党建带团建经费、疫情防控经费增加导致到项目支出增加；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入完成0万元，比上年0万元，增长(下降)0%。上级补助收入完成0万元，比上年0万元；事业收入完成0万元，比上年0万元，增长(下降)0%，经营收入完成0万元，比上年0万元,增长(下降)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完成0万元，比上年0万元；其他收入完成0万元，比上年0万元，增长(下降)0%。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年度绩效目标：2022年，我单位以绩效目标实现为导向，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提升自评质量，预算绩效管理取得新成效。一是抓好绩效目标编制，及时报送绩效目标。二是探索绩效跟踪监控。三是深入开展支出绩效评价，对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自评和项目核查，四是强化评价结果应用，组织绩效自评和绩效跟踪监控，对发现的问题用时改进，加强评价结果和项目资金安排的衔接。五是健全绩效管理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努力提高了绩效管理工作水平。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分析
整体支出主要用途：政府开展各项工作的支出。范围包括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公务费用等。整体支出资金使用原则：量入为出，勤俭理财，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科学合理配置资金。支出使用全部通过财务会审联签小组审核批准开支，其中人员工资支出由县工资中心统发，其他人员及其他政策性人员经费由办公室组织发放。“三公”经费实行限额开支，按照县纪委要求，以不超过上年度标准执行列支。

团县委2022年度整体支出实际使用106.4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9.37万元，项目支出47.09万元。

（一）基本支出

团县委2022年度基本支出资金为59.37万元，基本支出是为保障各部门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工资福利支出47.88万元；商品与服务支出11.49万元（主要用于办公费、差旅费、电费、邮电费、租车费、维修费等一系列费用）；对个人和家庭补助0万元。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全年三公经费1.06万元，零增长。

（二）项目支出


1. 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2022年，团县委项目支出47.09万元，其中青少年事业发展专项经费32.09万元，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服务专项经费10万元，2021年参与疫情防控集中隔离服务社会组织人员补助3万元，2022年省级党建带团建专项经费2万元。

2.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的管理严格按照上级财政政策和上级组织部门的要求，本着优化结构、量入为出、确保重点、提升绩效的原则，在部务会领导和财政部门的监督下进行使用，并建立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确保项目落实和及时准确执行。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部门项目资金主要是用于青少年工作的经常性支出，围绕县委工作中心，动员、组织全县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两个文明建设，发挥突击队、生力军作用，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建功立业。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管理主要以团县委书记办公会按照单位的财务制度管理为主，大额资金的使用由书记办公会研究决定。实行支出会审联签，资金的使用按照财政管理制度进行，由国库集中支付，财政核算中心进行审核把关。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一）总体绩效评价

2022年，我委根据年初工作规划及财政预算计划，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提升。

预算管理方面，编制内在职人员控制率为100%，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三公经费无变动。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但仍需进一步强化，资金使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

资产管理方面，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符合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制定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专项资金做到了专款专用、转账核算；资金使用审批手续完备，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符合相关财务制度；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定期进行资产盘点和资产清理，固定资产利用率高于90%，总体执行情况良好。

（二）各项工作具体成效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引导青年企业家为贫困家庭实现微心愿30个，价值2万余元；通过希望工程、“茅台学子”“湘窖学子”“芙蓉学子”等在全县范围内帮扶中小学生158人，帮扶物资价值23.15万元；联合桃江农商行对12名学子进行救助，价值6万元；团县委干部分批走访慰问2022年度“青春湘伴”关爱青少年身心健康“十个一”行动困难青少年30人，累计发放助学金1.5万元；指导蓝天志愿者协会、众心志愿者协会开设“七彩假期”示范班，全县累计开展“七彩假期”志愿服务活动17场，服务青少年儿童700余人，在共青团湖南、益阳日报等媒体推荐宣传；结合青年之家，引导团员青年、志愿者参与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文明城市，组织志愿者积极投身人居环境整治、清廉桃江建设，全县29个青年之家开展活动870场；组织全县31万团员青年通过不同形式收看庆祝建团100周年大会、党的二十大开幕式，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通过主题团日活动、“青年大学习”“青年微宣讲”等活动，组织青年开展二十大精神宣讲和集中学习，不断用科学理论武装青年头脑。
2.质量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选树了优秀青年典型，开展“双红双优”“青年五四奖章”评选，对疫情防控优秀志愿者和组织进行集中表彰，积极参与中央省市县优秀评选，其中1名学生获全国优秀少先队员，2个志愿者协会和5名志愿者荣获省级优秀，4个单位荣获市青年文明号，71名少先队员和14个少先队集体获市级荣誉；助力了乡村振兴，组织召开桃江县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吸收50余名农村致富青年加入，并指导县农青协开展3次会员交流，引导广大农村创业青年助力乡村振兴。

3.时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已经按预订时间在2022年1月1日到2022年12月31日内完成。

4.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坚持了群众路线，以群众的需求为根本出发点。

生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在建设更宜居的生态文明城市方面有所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市民素质大幅度提升。

5.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群众满意度达95%。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为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和部门责任意识，规范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依据中央、省、市、县相关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对2022年度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及产生效益进行评价。
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基础工作管理。我委领导非常重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对该项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指导。

2、绩效目标管理。我委严格按照上级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报送绩效目标申报。2022年对整体支出设定绩效目标评价，对大额支出项目进行绩效目标管理。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逐年增加，预算严重不足，导致资金缺口较大；另外在一些制度建设方面我们还有些欠缺，也有待提高和完善。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根据我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工作的需要，拟实施改进措施如下：

1. 严格执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加强财务人员培训，按会计制度办事；加强项目的财务核算和财务监督；继续严格按照桃江县财政局《关于明确县直党政机关公务活动用餐有关事项的通知》等规定和公务接待及车辆管理制度，控制接待规模，降低车辆运行费用；确保“三公经费”不超标。

2. 加强财务管理，确保年终决算数据一致性。严格按照《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严格执行预算，严禁超预算或者无预算安排支出；严格支出报销审核，不得报销任何超范围、超标准以及无关的费用；发生的各项经费支出和代收代付支出，按规定实行财政直接支付或者授权支付，不得以现金方式支付；确保预算、财政决算、财政指标、单位报表的一致性。

3.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严谨科学、结合实际制定年初预算，财务行为在预算范围内有序开展，加大办公经费的预算力度，重大支出项目做到有计划、有监督、有评估，做到支出有据可依。

共青团桃江县委

2023年4月18日

